安徽建筑大学本科生实习安全承诺书

为了有效防范和杜绝安全事故发生，提高自身安全意识，保证安全、顺利、富有成效的完成专业实习，保障个人人身财产安全，在实习实训期间，本人特作如下承诺：                                  
严格遵守宪法和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不参加破坏国家、社会和民族安定团结的活动。

严格遵守实习单位所在地法律法规，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指导教师和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遵守各项管理规定和操作规程，不擅自离岗，因学生自身原因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由学生个人承担。

注意人身安全。不参加任何可能危及自身人身安全的活动，以防意外事故发生，确保人身安全。

注意财产安全。保管好个人财物，克服侥幸心理和贪财心理，防止上当被骗，确保个人财产安全。

严格按照学校的实习管理规定完成各项实习实训任务，履行自己的职责。定期与指导老师和家长联系，如遇特殊情况，第一时间向指导教师、辅导员及家长等报告。

因违反学校实习管理规定以及上述承诺所造成的一切有关人身与财产安全的事故，由本人承担责任。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学校留存，一份学生本人留存。

所在学院：                    
辅导员签字：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